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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本件案例中債權重複讓與及無權處分之適用，一、二審法院與最高法院

見解不甚相同，而最高法院有關無權處分之判決有若干令人驚奇之說

明。又應負擔行為與無權處分應予明確區分方不致產生混淆，本文以此

案例說明債權重複讓與之法律關係，並詳細區分之。 

案件事實

與爭點 

本件討論最高法院 102 年度台上字第 1825 號等民事判決中

涉及債權重複讓與之部分，案件事實如下： 

1.甲將其對出賣人基於土地買賣契約所生之買受人之債

權，先讓與給乙後，又再讓與給丙。 

2.原審法院認為，讓與人「再次將債權讓與他人應解為係無

權處分行為（準物權行為），依民法第 118 條規定屬效力

未定行為」。 

3.而本判決認為，「債權人為雙重讓與時，第二受讓人係受

讓不存在之債權，原屬標的不能，依民法第 246 條第 1 項

規定之類推適用，第二次債權讓與契約應為無效，換言

之，第二次債權讓與契約之受讓人並未因讓與而取得該債

權」。 
重點整理 

解評 

一、 債權之重複讓與： 

(一)負擔行為與準物權行為之區分 

債權讓與契約之法律行為，涉及債權之移轉變動，

性質屬準物權契約，應與其原因行為即僅發生債之

關係之負擔行為嚴格區分。債權作為交易之標的，

應區分負擔行為性質之買賣契約與處分行為性質

之準物權契約。 

(二)債權第二次讓與之效力 

本件中，甲就同一債權再次讓與給丙所為之負擔行

為，原則上有效。依契約自由原則，甲丙間約定以

乙所有之債權進行買賣契約之約定，因僅涉及債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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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整理 解評 

債務法律關係，僅係負擔行為之性質，故除有其他

例外無效（如：民法第 71 條以下）之情事，在法

律上仍然發生效力。 

本件案例，涉及同一債權之先後讓與，一般認為係

由依讓與人之處分而受讓在先之受讓人取得債

權，即本案由乙優先取得甲讓與之債權，第二受讓

人丙並未因甲丙間之讓與契約而取得該債權。因甲

移轉該債權予乙後已非債權人，故甲丙間就乙之債

權所為之債權讓與契約乃係無權處分，效力未定

（民法第 118 條第 1 項）。民法有關無權處分之約

定亦適用於處分行為性質之準物權契約。 

故甲丙間讓與標的之債權乃甲已讓與乙而屬乙所

有之債權，並非「不存在之債權」亦不宜如本判決

所稱之「標的不能」，反而是債權存在，只是債權

人係乙而非甲。甲在將債權讓與乙後已無處分權，

其後甲再對丙讓與該債權，直接適用民法第 118 條

第 1 項，非經權利人承認，效力未定。在未顧及民

法第 118 條第 1、2 項規定，遽然稱之為「標的不

能」，亦有疑問。 

又甲丙間債權讓與契約與民法第 246 條第 1 項所稱

自始客觀不能亦無關係。該條規定之契約無效，僅

涉及負擔行為之效力，與物權行為或準物權行為無

關。本件直接適用民法第 118 條無權處分規定即

可。最高法院在本判決所採之類推適用民法 246 條

第 1 項之見解並不可採，或許最高法院另有依據，

但判決中並未明示。 

二、 無權處分之其他問題： 

民法第 118 條無權處分之問題除上述判決所示，最高

法院許多判決亦值得探討。 

(一)最高法院 39 年度台上字第 105 號判決： 

此判決稱「以民法第 118 條第 2 項規定類推解釋，

應認某氏就該房屋與被上訴人訂立之買賣契約為

有效」，並稱某氏之繼承人（即權利人）「自不得藉

口某氏無權處分，請求確認該房屋所有權仍屬於

己，並命被上訴人回復原狀」。 

惟本件某氏為出賣人，雖欠缺不動產處分權，但此

僅涉及某氏與被上訴人訂立之買賣契約效力，依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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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擔行為性質，亦即僅涉及債權債務法律關係成立

等，縱某氏無處分權，兩者間之買賣契約仍有效，

並無必要參考涉及處分行為性質之無權處分規

定。本判決混淆買賣契約與無權處分，而判決中「類

推解釋」用語亦不當。 

(二)最高法院 94 年度台上字第 2273 號判決： 

本判決引用涉及處分行為性質之最高法院 29 年度

上字第 1405 號判決所謂對民法第 118 條第 2 項類

推解釋，但本判決說明係針對債權契約。即本件中

甲乙簽訂賣渡字債權契約，甲死亡，於所有權人丙

繼承甲之債務時，本判決稱「能否因被上訴人（丙）

不承認該出賣行為，即認該賣渡字對被上訴人（丙）

不生效力？」最高法院此懷疑結論正確，但同上

述，甲乙間買賣契約，即使甲為無權利人，亦因其

所為係負擔行為性質而有效，並不須所有權人丙承

認。本件判決亦係混淆負擔行為與無權處分。 

考題趨勢 
一、 債權第二次讓與效力為何？ 

二、負擔行為與準物權行為之區分於案例中之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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